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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專案法紀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分享人：新竹市政府政風處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自 97 年 8 月 1 日公布
生效，因本規範主要是規範請託關說、受贈
財物、飲宴應酬等 3種行為態樣，而為使本
規範更臻周延，法務部特增列不當行為部分
，並業於 99 年 7月 30 日修正實施。

另為使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及登錄標
準化，行政院於 101 年 9 月 7 日函頒施行「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

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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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或其所屬

機關間，具有下列情形者：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 如八大行業與警察機關、議會與本府 )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  

  關係。 (如投標或得標廠商 )

其他因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

  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如受理陳情、消防安

檢 )

概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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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定義



　  

        對於公務員以書面或口頭方式所為請對於公務員以書面或口頭方式所為請
求或拜託求或拜託，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
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
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違法或或不當不當
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者。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2-5§2-5 ））

請託關說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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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有若遇有
請託關請託關
說事件說事件

不論接受
與否應由
被請託關
說者

被請託關說者未予登錄應嚴予懲處被請託關說者未予登錄應嚴予懲處  

請託關說狀況處置

  33 日內簽日內簽
報首長並報首長並
知會政風知會政風
機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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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公務員與他人間，除公務禮儀、長官
之獎勵（含救助、慰問）或社交禮俗
等情況外，以無償或不相當之對價，
收受財物或其他具有經濟價值之權利
或利益。

定義

受贈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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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間某公司為決定投標與否，以助學金名
義將2萬元美金放在茶葉罐贈送某部長，法院
以貪污罪重判 8年，渠因不服確定判決，聲請
再審，經最高法院駁回確定，已於103年 1月
8日入監服刑。

101 年間某顧問公司人員至桃園縣政府拜會秘
書長，將新臺幣 (下同 )80萬元現金放在茶葉
罐內當作伴手禮，秘書長發現隨即通知政風處
處理。                                   
   

                              

收禮 ?收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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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深省

大家想想，一樣是茶葉罐，您會如何處
理 ?



受贈財物狀況處置

不得接
受餽贈

簽

報

長

官

知
會
政
風
機
構

拒絕

無法
退還

3日內
送 交

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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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除有但書情形外

與職務無利害關係者 (超過 3,000 元 )→

簽報



●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
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
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
贈之：

屬公務禮儀。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500元以下；或對機關內
多數人為餽贈，1,000元以下。

因婚喪喜慶、退休、傷病等受贈之財物，且
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4）

提醒注意
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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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
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 3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

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
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
3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
出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
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5）

補充注意 受贈財物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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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
3,000 元者。

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 ( 指出於
同一自然人、法人或團體 ) 受贈財
物以 10,000 元為限。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2-3
）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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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釐清



本府同仁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
為之餽贈，除符合規定之例外情形下
，應拒絕或退還，並簽報機關長官及
知會政風機構。

遇有疑義請先諮詢政風機構意見，千
萬不要逕自收受或直接退還 ( 因廠商
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行
賄罪，若直接退回行賄證物恐涉包庇
犯罪 )!

注意喔
衷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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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應酬

　  

  公務員接受與其職務上有（或無）
利害關係之他人，所邀請之「飲宴
招待」或「其他應酬活動」（如唱
歌、球敘、看戲、旅遊、打牌…
等）。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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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應酬狀況處置

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原則

例外

不得參加

執行公務確
有必要

報告長官
知會政風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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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 

  飲宴應酬，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須簽報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須簽報

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毋須簽報

因結婚、生育、職務異動等舉辦之活動且未超過正
常社交禮俗標準。→毋須簽報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7）

重要規定
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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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公務員非因公務需要且未報請長官同
意，或無其他正當理由，涉足不妥當
之場所。

公務員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
員為不當接觸。

定義

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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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

保護自己   人人有責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若需廉政諮詢歡迎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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